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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322087]1 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9734][bookmark: _Toc213322088]1.1 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13322089]1.1.1建设地点
本项目涉及河南省新乡市、焦作市、郑州市，起点顺接新晋高速块村营枢纽，从新乡县和获嘉县之间通过，经平原示范区西后，跨越黄河进入郑州。
[image: ]
图 项目地理位置图
路线全长59.834公里，其中新乡境54.026公里，焦作境0.216公里，郑州境5.592公里。主要控制因素：新晋高速、菏宝高速、晋新高速、沿黄高速、长修高速、天河路、北四环、沿线各城镇规划、自然保护区、共产主义渠、卫河、人民胜利渠、新焦铁路、京广铁路、高压线等。
[bookmark: _Toc213322090]1.1.2技术标准
本项目推荐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7米。其中，黄河特大桥采用双向六车道技术标准，宽度2×16.56米；S312至北四环枢纽段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的设计标准，桥梁标准宽度采用26.5米。
表  高速公路主要技术指标表
	项目
	指标名称
	单位
	规范值
	采用值
	备注

	一
	
	综合指标
	
	
	
	

	
	1
	建设里程
	km
	-
	59.834
	

	
	2
	地形
	
	-
	平原区
	

	
	3
	公路等级
	
	-
	四车道高速公路
	六车道
黄河桥

	
	4
	设计速度
	km/h
	-
	120
	

	二
	
	路基指标
	
	
	
	

	
	1
	路基宽度
	m
	整体式：27.0
分离式：2×13.5
	整体式：27.0
分离式：2×13.5
	

	
	2
	行车道宽度
	m
	2×2×3.75
	2×2×3.75
	

	
	3
	中央分隔带宽度
	m
	-
	2.0
	

	
	4
	左侧路缘带宽度
	m
	2×0.75
	2×0.75
	

	
	5
	硬路肩宽度
	m
	2×3.00
	2×3.00
	

	
	6
	土路肩宽度
	m
	2×0.75
	2×0.75
	

	
	7
	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1/100
	1/100
	

	三
	
	路线指标
	
	
	
	

	
	1
	圆曲线最小半径
	m
	1000/650
（一般值/极限值）
	2000
	

	
	2
	最大纵坡
	％
	3
	1.9
	

	
	3
	最大坡长
	m
	900（3%）
	1580（1.9%）
	

	
	4
	最小坡长
	m
	300
	360
	

	
	5
	竖曲线最小半径
	m
	17000/6000
（一般值）
	20000/12000
	凸／凹

	四
	
	桥梁指标
	
	
	
	

	
	1
	桥面总宽
	m
	-
	2×12.81
	

	
	2
	桥面净宽
	m
	-
	2×11.75
	

	
	3
	桥涵设计车辆荷载
	
	公路-I级
	公路-I级
	

	
	4
	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1/300（特大桥）
	1/300（特大桥）
	

	
	
	
	
	1/100（其他桥涵）
	1/100（其他桥涵）
	

	五
	
	路面指标
	
	
	
	

	
	1
	路面面层类型
	
	沥青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2
	路面横坡
	%
	2%
	2%
	



[bookmark: _Toc213322091]1.1.3主要工程规模
本项目为高速公路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叉工程、交通工程与沿线设施、绿化工程、临时工程等，建设规模如下，最终以批复的施工图为准。
（1）路线全长59.834公里，总占地8650亩。
（2）沥青砼路面为787.522千平方米（含互通内主线）。
（3）设置桥梁共25563.1m/57座，其中特大桥15501m/3座（黄河特大桥11242m），大桥1711m/3座，中桥927m/14座（不含互通内主线桥），互通内主线桥3738.1m/19座，主线上跨分离立交1951m/17座，城市高架桥1735m/1座；涵洞39道（含互通服务区内6道），通道34道（含互通服务区内13道），桥梁占比42.7%。
（4）全线共设置10处互通立交，其中枢纽互通式立交4处，一般服务型互通式立交6处；服务区1处，监控通讯分中心1处，养护工区1处，主线收费站1处，匝道收费站5处。
[bookmark: _Toc213322092]1.1.4投资估算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248088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20859万元。其中，建安费807433万元，占总投资的64.69%，平均每公里约13495万元。
[bookmark: _Toc213322093]1.1.5建设工期
本项目拟定施工工期为48个月（具体以有权部门批复为准，下同），自发布施工许可或开工令下达之日起。
[bookmark: _Toc213322094][bookmark: _Toc1580]1.2当前项目前期工作进程
1、实施机构授权
项目涉及新乡市、郑州市、焦作市三个地市，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郑州至辉县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段项目焦作境有关工作的函》《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新乡统筹推进郑州至辉县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段项目前期工作的复函》，郑州市、焦作市同意委托新乡市为项目推进主体，统筹负责项目各项前期工作。
根据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至辉县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段项目特许经营实施机构的批复》（新政文〔2025〕48号），为加快项目通道建设，新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授权新乡市交通运输局（简称“市交通局”）为本项目实施机构，负责特许经营方案编制、特许经营者选择、初步协议及特许经营协议签订、项目实施监督、特许经营期满移交接收等工作。
2、与原特许经营者解约事宜
2025年5月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新乡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不再继续实施郑州至辉县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段安阳至新乡高速公路鹤壁至新乡段项目的复函》，请求解除郑辉高速项目原投资协议、重新开展投资人招标等工作，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再继续实施本项目。
目前，关于解约事宜，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bookmark: _Toc213322095][bookmark: _Toc32295]2 市场测试方案
社会资本名称：                                
社会资本联系人：                              
社会资本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213322096]2.1基本思路
基本思路：新乡市人民政府拟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施本项目，授权新乡市交通运输局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统筹开展各阶段工作；实施机构公开招标选择特许经营者，与中标特许经营者签订初步协议；中标特许经营者组建项目公司后，项目公司与实施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接受实施机构对项目的实施监督；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等工作，获取运营期间的经营收入（含通行费收入及其他附属设施经营收入），合同期满后项目资产及相关权利等无偿移交市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社会资本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13322097]2.2合作边界
[bookmark: _Toc213322098]2.2.1合作期限
项目特许经营期包括前期及建设期和运营期（含收费期）。其中：前期及建设期5年（前期1年和建设期4年，最终以相关部门审批结果为准），自特许经营协议生效日起至项目约定交工日止；运营期（含收费期）自项目约定交工日的下一个公历日开始至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或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提前终止日止，其中收费期暂定30年。
[bookmark: _Toc213322099]2.2.2政府方权利义务
（1）为项目建设、运营提供良好环境，为中标特许经营者及项目公司行使各项权利提供便利条件，确保项目建设、运营顺利进行。
（2）协助项目公司办理用地相关手续，负责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确保按时足额到位，计入项目总投资。
（3）运营期内，项目公司通过经营收入回收建设、运营成本并获得合理回报，政府方不承担财政补贴责任。
（4）负责完成与原特许经营者解约事宜。
[bookmark: _Toc213322100]2.2.3特许经营者权利义务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24.81亿元，按照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20%的要求，项目资本金约24.96亿元，全部由中标特许经营者出资。
（1）中标特许经营者提交履约保函的金额为项目资本金的10%。
（2）中标特许经营者负责组建项目公司，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项目公司注册地为新乡市。
（3）根据实施机构的要求和相关约定，承担与原特许经营者解约产生的相关费用。
（4）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融资，应采取多种渠道合法地筹集本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他建设资金和运营管理所需资金，于特许经营协议签署后一定期限内完成融资交割。如果项目公司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融资到位，中标特许经营者应履行项目投融资义务，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5）项目竣工验收前，中标特许经营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项目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经政府或实施机构书面同意的除外（如在不减少投资人义务责任的前提下，为了项目融资需要，经市人民政府书面同意后，可引入与项目投资人相关联的财务投资人；或按照市场化方式采用成立私募基金，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投资人联合体任一成员发生重大变化无法继续履约，包括破产、股权冻结等，联合体其他成员承担连带责任承接其股权等）。竣工验收后，中标特许经营者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项目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的，需经实施机构或政府方书面同意。受让方应满足政府要求的基本条件，承继原特许经营者的全部合同义务，且需要符合届时适用法律的要求。最终以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为准。
[bookmark: _Toc213322101]2.2.4主要风险分配
[bookmark: _Toc213322102]（1）资金风险
本项目由特许经营者保障资本金按时足额到位，并承担融资责任及融资利率变动风险。
[bookmark: _Toc213322103]（2）征地拆迁风险
本项目由政府具体负责完成项目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工作，将项目建设用地提供给项目公司。征地拆迁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由沿线地方政府包干使用，计入项目总投资。
因征地拆迁导致的工期延误，政府方只顺延工期；因项目公司未能按时足额拨付征地拆迁费用引起的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bookmark: _Toc213322104]（3）建设风险
本项目建设工作由项目公司负责完成，因此建设风险主要由项目公司承担。确因政府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相应顺延工期。
[bookmark: _Toc213322105]（4）收入风险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车辆通行费收入，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交通量不及预期、实际批复的收费标准与特许经营方案测算采用的收费标准有所出入等风险，造成项目实际收入低于预测值。本项目收入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社会资本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13322106]2.3 特许经营者要求
[bookmark: _Toc213322107]2.3.1选择方式
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213322108]2.3.2选择标准
（1） 最近连续三年每年均为盈利，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具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企业成立时间不足的按照实际成立年限提供）；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状态、无重大不良资产或不良投资项目。
（2）具有不低于项目估算总投资的投融资能力，其中，净资产不低于项目估算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
（3）两个以上的国内外经济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在项目公司持股。
（4）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独立投标的民营企业或有民营企业参与的联合体为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213322109]2.3.3业绩
请简单列举过去五年中，在国内高速公路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的资质和业绩，包括项目业主名称及联系人、项目名称、签署《项目合同》的时间、项目期限、主要内容等。

社会资本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13322110]2.4 其它意见和建议
社会资本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13322111]3 项目收入、成本及效益分析
[bookmark: _Toc213322112]3.1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124.81亿元，按照项目资本金制度最低比例20%的要求，项目资本金为24.96亿元，由中标特许经营者筹集；其余由项目公司向金融机构或银团融资筹措。
[bookmark: _Toc213322113]3.2项目收入
经营性公路项目的营业收入包括车辆通行费收入、附属设施营业收入。
[bookmark: _Toc213322114]3.2.1车辆通行费收入
（1）预测交通量
本项目预测通车初年交通量约2.1万pcu/d、第二十年约5.5万pcu/d。
（2）收费标准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根据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总额、当地物价指数、偿还贷款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限以及交通量等因素计算确定。
根据本项目特点、投资规模、投资回收期等情况，测算时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参照以往批复的收费标准，最终收费标准以省级政府相关部门批复为准。
本项目收费标准
	类别
	车型
	特点
	路段收费标准
（元/车公里）
	桥隧通行费
（元/辆•次）

	客车
	第1类
	≤9座
	0.5
	10

	
	第2类
	10~19座
	0.8
	20

	
	第3类
	20≤39座
	1
	30

	
	第4类
	≥40座
	1.2
	40

	货车
	第1类
	2轴（车长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4500kg）
	0.55
	30

	
	第2类
	2轴（车长不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于4500kg）
	1.7
	90

	
	第3类
	3轴
	2.0
	115

	
	第4类
	4轴
	2.3
	135

	
	第5类
	5轴
	2.6
	150

	
	第6类
	6轴
	2.8
	165


（3）免征率
参考我省高速公路相关统计数据，本项目免征率取5%。
[bookmark: _Toc213322115]3.2.2其他业务收入
本项目附属设施经营取得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服务区加油站租赁收入及广告收入。
本项目包含1处双侧服务区，各设加油站1处，按照经营租赁方式运营，租金约每年100万元/处；收费站及服务区进出口各设置1处广告牌，每处5万/年。以后年度每五年增长5%。
[bookmark: _Toc213322116]3.3项目成本
[bookmark: _Toc213322117]3.3.1运营成本
项目年度运营成本主要包括项目公司运营管理费用、日常养护费用、大中修费用等。运营管理费用初年取值为40万元/公里；日常养护费在通车第一、三、六年按5、10、30万元/公里；项目通车后第5年进行中修，费用150万元/公里，此后每十年中修一次；通车后第10年进行大修，费用300万元/公里，此后每十年大修一次，大修当年日常养护费减半；各种费用年增长率均为3%。
[bookmark: _Toc213322118]3.3.2财务成本
本项目建设期申请银行长期贷款约99.85亿元，长期贷款利率为3.5%，拟按照等额本息偿还进行测算。经营出现资金缺口时，使用短期借款补足，短期贷款利率为3.0%。
[bookmark: _Toc213322119]3.3.3相关税费
（1）增值税
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计算，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增值税税率9%。
（2）增值税附加
增值税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增值税的7%计征；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的3%计征；地方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的2%计征。
（3）企业所得税
本项目所得税税率按25%计。
[bookmark: _Toc213322120]3.4效益测算
经测算，运营期30年，本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4.2%，满足资本金基准收益率的要求，项目盈利能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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